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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發新式戶口名簿注意事項 

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23日台內戶字第 10300703341 號函訂定 

中華民國 103年 12 月 11日台內戶字第 10312018621 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5年 11 月 16日台內戶字第 1051204037 號函修正 

一、一百零三年二月五日起，各戶政事務所應核發新式戶口名簿，舊

式戶口名簿停止核發。 

二、核發新式戶口名簿依戶籍法第六十三條規定辦理： 

（一）初領或全面換領：由戶長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他人，向戶籍地

戶政事務所為之。 

（二）補領或換領戶口名簿：由戶長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他人，向任

一戶政事務所為之。 

三、新式戶口名簿應登載現戶戶籍資料之現住人口及省略記事，並得

依申請人之申請，增加非現住人口或記事。 

  新式戶口名簿應於個人戶籍資料列印關係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

編號。但得依申請人之申請，免予列印。 

四、新式戶口名簿實施後，戶籍資料變動，除另有規定外，應同時換

領戶口名簿，不得人工註記；如未變動，舊式戶口名簿仍可繼續

使用。 

  申請人持有效之戶口名簿辦理戶籍登記事項致戶口名簿內資料

變動，得免附該戶戶長委託書換領戶口名簿；受理地戶政事務所

並應於戶政資訊系統所內註記：「戶口名簿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資料異動，已申請換領。」再由戶籍地戶政事務所通知戶長，戶

口名簿記載事項已有變更，業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換領。 

  前項申請人為共同事業戶者，得不換領戶口名簿，並得由戶政事

務所於有關欄內為必要之註記。 

五、新式戶口名簿列印方式、蓋章及裝訂位置規定如下（如附件）： 

（一）戶內人口資料自封面頁之背面列印第一頁，第二頁起採單面

列印，依序排列。 

（二）單頁列印時，於核發機關之戶政事務所右方位置加蓋承辦人

小名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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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列印二頁以上時，同前款位置加蓋承辦人小名章，使用戶籍

謄本自動蓋章機於同份戶口名簿末頁背面右方中央位置裝

訂同時打騎縫洞（不打號）。 

六、民眾辦理戶籍登記，戶長未依戶籍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提供

戶口名簿時，得由受理地戶政事務所先行辦理登記，於戶政資訊

系統所內註記：「戶口名簿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資料異動，未申

請換領。」再由戶籍地戶政事務所通知戶長，戶口名簿記載事項

已有變更，須換領戶口名簿，原戶口名簿已不得作為現戶戶籍資

料證明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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